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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甬海商初字第171号

陈金彪：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 天下午
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73号

朱正国：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 天下午
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75号

邹武：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 天下午 15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76号

柴钱峰：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 天下午
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178号

郑红军：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 天下午
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239号

魏登科：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 天下午
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240号

徐和文：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 天下午
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243号

刘品波：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 天下午
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244号

胡高峰：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 天下午
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249号

项美琴：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 天下午

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250号

张剑：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2 天上午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09）甬镇商初字第966号

樊信全：本院对陈善德诉樊信全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9）甬
镇商初字第 96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09）甬镇商初字第974号

樊信全：本院对陈善德诉樊信全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9）甬
镇商初字第 97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205号

胡适兵：本院受理原告何丁勤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
及举证通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次日起 30日内。定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上午 9 点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
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蒋新红：本院受理盛丹锋诉蒋新红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日内。定于 2010 年 4月 30 日上午 9：00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楼伟刚：本院受理王武庆诉楼伟刚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日内。定于 2010 年 4月 30 日上午 8：30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09）金浦民一初字第1200号

谢增荣：本院受理的原告楼晓华诉你之间的离
婚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09）金浦民一初字第 120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09）金浦民二初字第2509号

张红燕、张永炎：本院受理的原告吴剑美诉你们
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09）金浦民二初字第 250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49号

吴光标、张洁雯：本院受理原告王成则与被告吴
光标、张洁雯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
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原告诉讼
至法院要求判令：1、两被告共同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计人民币 150000 元整并支付利息（从 2009 年 3 月 5
日起按月息 3分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由两被
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
由洪秀珍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周利民、代理审判员
楼天兰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0 年 5月 4 日上午 8时
2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320号

张红燕、张永炎：本院受理薛青彩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2010 年 5月 10 日上午 10：00 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41号

陈镇荣、陈雪萍：本院受理黄振华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2010 年 5月 10 日下午 1：30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88号

陈建成、黄彩燕：本院受理黄秋莲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 2010 年 5月 11 日上午 8：00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0）金浦商初字第127号

张钰其：本院受理王水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 30日内。并
定于 2010 年 5月 11 日上午 9：00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
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周喜园：本院受理原告李达丁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8时 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临海市人民法院白水洋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临海市人民法院

范昭艳：本院受理原告李国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8时 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临海市人民法院白水洋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临海市人民法院

热点关注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
育部、卫生部起草的《进一步维护
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
权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已于日前结束。

取消“乙肝五项”检查是众多
乙肝病毒携带者期待已久的破冰
之举。然而，对超过１亿的乙肝病
毒携带者来说，在实际执行和操作
过程中，会不会出现种种规避手段
和“隐性歧视”？可怕的歧视之冰能
否在阳光下消融？

多数网民
赞同取消乙肝检查
意见稿提出，取消公民入学、

就业体检中“乙肝五项”的检查，以
进一步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
的入学、就业权利。在征求意见期
间多数网民认为，取消“乙肝五项”
检查具有积极意义。

调查显示，共有 16000 多名网
民参加调查，超过 80％的网民赞同
取消入学就业乙肝检查。

网民“王传涛”说，“乙肝歧视”
被称作“中国第一歧视”。这不仅表
现在对乙肝患者及病毒携带者的
病理歧视，更关乎人的尊严权利平
等问题。取消入学就业体检中的
“乙肝五项”检查，是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大事。

网民同时就如何降低健康人
群感染的风险提出建议。有人认
为，取消“乙肝五项”检查是一种进

步，但这并不意味着乙肝不会对人
的健康产生危害，目前除了加大对
乙肝防治知识的宣传，乙肝病毒携
带者的亲密接触者也应保有一定
的知情权。

“隐形歧视”令人忧，
法律手段维权难
在叫好的同时也有人指出，对

乙肝的恐惧已经烙在很多人的心
里，成为一块顽固的“社会心病”。
在政策的实际执行和操作过程中，
如果出现“隐性歧视”，比如有的学
校或单位可能会以其他理由拒绝
乙肝病毒携带者入学就业，用法律
手段维权的过程将十分艰难。

从 2005 年开始，我国就不断
出台有关法规规章，从《公务员体
检通用标准》《关于维护乙肝表面
抗原携带者就业权利的意见》到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
意见》等，逐步取消了公务员考试、
企事业单位招聘等对于乙肝病毒
携带者的不当限制。
“但这些‘政策解禁’仅仅是迈

过了法律‘门槛’，在实际的求学、
求职过程中，乙肝病毒携带者碰壁
的情况十分常见，而上诉的过程往
往都很艰难。即使求职者胜诉，公
司依旧能以其他原因将其拒之门
外。”长期关注乙肝维权的律师张
立恒说。

网民“乾羽”建议，破除“乙肝
歧视”陋习必须制定完善的救济和

处罚措施。首先，应该把乙肝病毒
作为私密信息加以法律性保护。同
时，应该明确何为“乙肝歧视”及
“乙肝歧视”的代价是什么，该受什
么样的惩罚。

公共卫生教育到位，
“乙肝歧视”才能根除
有关人士指出，心病尚需心药

医，社会病要靠科学方法治，要通
过信息的充分释放，让公众更清楚
地知道乙肝既不可怕又要被重视，
并通过科学认知摆正位置。在哪些
领域可以被限制，在哪些领域完全
是个人隐私；在哪些方面应取消相
关检测，在哪些方面可以提供进一

步的社会辅导和帮助，这些都要形
成基本的社会共识。

专家表示，取消“乙肝五项”检
查，并不意味乙肝病毒不会对人们
产生危害。在消除“乙肝歧视”现象
的同时，不可偏废对乙肝防治知识
的宣传。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
副主任李黎认为，消除歧视要双管
齐下———“自上而下”逐步取消歧
视性“门槛”，跟进相关政策加强健
康管理；“自下而上”改变长久以来
对“乙肝”认识的误区，不再谈“乙
肝”色变。“只有这样，乙肝患者和
病毒携带者才能真正迎来春天。”

■新华社 余靖静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颁布《人民
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这一举动
被认为是法院系统加强工作人员廉
政建设，健全执法过错、违纪违法责
任追究等制度的又一重大举措。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

文认为，最高法出台自律条例，是针
对司法系统内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
的有力回应，尤其是最近对最高人民
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的一审判决，更
体现出最高法铲除腐败的决心。

这部条例依据公务员法和法

官法，并参考借鉴《行政机关公务
员处分条例》及法院相关纪律规范
而制订，共分 3 章 111 条，分别从
政治纪律、办案纪律、廉政纪律、组
织人事纪律、财经纪律等 6 个方
面，对法院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和
日常生活行为进行了全面规范。

刘仁文说：“最高法此前出台
了不少纪律规范，但都比较分
散，而且都是试行，这次规定系
统全面，是对法院工作人员的职
务行为和日常生活行为进行了全

面规范。”
条例把审判执行工作中的违

纪行为作为纪律约束的重点，针对
法院反腐倡廉建设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增添了新的约束性规
定，如利用司法职权或者其他职务
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以低价购
买、高价出售、收受干股、合作投
资、委托理财、赌博等形式非法收
受他人财物，或者以特定关系人
“挂名”领取薪酬或者收受财物等
形式，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违

反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
费归个人所有，情节严重的，给予
开除处分。

条例还加重了对人民群众反
映强烈的“枉法裁判”“违法执行”
“违法调解”以及“司法不作为”等
违纪行为的处罚力度。

条例的规定，对违反规定，擅
自对应当受理的案件不予受理，或
者对不应当受理的案件违法受理；
违反规定插手、干预、过问案件，或
者为案件当事人通风报信、说情打
招呼的情况，情节严重的，都将给
予开除处分。

■新华社 陈菲 崔清新 田野

取消“乙肝五项”检查：破冰之后如何融冰？

“乙肝五项”不再是拦路虎。四水画

司法动态

最高法院出台新规严惩“问题法官”

执法创新

中央综治委
成立排查整治工作专门机构

为贯彻落实中央综治委《关于进
一步加强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
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全国社会治安重
点地区排查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切实加强对排查整治工作的组织领
导，中央综治委成立了社会治安重点地
区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这是记者从 28日举行的中央综治委成
员单位联络员座谈会上获悉的。

办公室主要承担打击整治、社会
管理和综合协调工作。

据介绍，中央综治委将研究制定
《全国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工
作考核验收办法》，派出联合督导组通
过明察暗访等方式对全部重点地区进
行督导检查，并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年度考核。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近
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重
点地区排查整治工作的若干意见》，要
求各地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强社
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工作。

■据新华社

典型案例

餐馆开庭审民案
枉法牵出案中案

武汉江汉区法院最近审理的一起涉
嫌枉法裁判案，注定将影响一些人今后的
生活轨迹———数百名购房者、房产开发
企业的大小股东、各债权人、甚至包括工
商、房管等职能部门的相关管理人员。
近日，江汉区法院刑一庭庭长、此案

的主审法官曾望喜在接受采访说，该案件
已经经过两次开庭审理，但尚未宣判。
一起悬而未决的刑事案件之所以吊

足了人的胃口，一是由于此枉法裁判案件
的案情鲜有耳闻。据起诉书，涉案法官先
后两次在同一家餐馆内“开庭审理”了两
起借贷纠纷案件，而涉案共约近 8000 万
元的借款协议皆系“伪造”。

二是该“虚假诉讼”牵涉面广泛，
检方在起诉书中指出，被告人之一通
过“假诉讼”的方式对武汉市一楼盘项
目进行查封，并通过逐一解封售房，控
制销售收入近亿元，“致使其他股东和
债权人的权益得不到清偿”。

■法制周末


